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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学院低值耐用品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学校低值耐用品的管理，发挥其使用效益，保证

全校教学科研、行政办公、后勤服务等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国家和

上级主管部门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结合学校资产管理的实际情况，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低值耐用品是指： 

1. 凡不够固定资产标准，单价在 200元及以上、500 元以下，且

耐用期在一年以上、能独立使用的工具、量具、低值仪器仪表、机电

设备等； 

2. 专用于教学、科研的单价在 200 元及以上、500 元以下，因受

固定资产价格标准限制没有列入固定资产范围的仪器设备、科教用具、

文体用品和器材等物品； 

3. 单价在500 元以下、民用性较强的物品，如：照相机、电风扇、

收录机、计算器等物品； 

4. 其它应列入低值耐用品管理范围的物品。 

第三条 低值耐用品的报增和建帐： 

1. 各单位购置低值耐用品(不论经费来源如何)，均要履行严格的

验收和报增手续，凭装备处开具的《肇庆学院低值耐用品报增单》到

财务处报帐；各单位接受外单位捐赠的低值耐用品，只要其产权变更

为学校所有，均须持捐赠协议书及捐赠清单到装备处办理入帐登记手

续。 

2. 低值耐用品的管理实行归口管理。学校装备处和使用部门都要

建立低值耐用品明细帐，使用部门应每学期进行帐、物核对，做到帐、

物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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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低值耐用品的使用管理： 

1. 低值耐用品应同固定资产一起实行专人管理，各单位应选定责

任心强、具有一定技术专长的人员担任物管员。物管员岗位应保持相

对稳定，机构变动或人员调动时，必须及时办理有关交接手续。 

2. 对于批量购进的低值耐用品，要做到先入库后领用；对于零星

购进的低值耐用品，须先交由物管员验收登记后，方能领用或借用。 

3. 教职工校内调动、调离学校或离退休时，均须在办理相关离岗

手续前，归还领用或借用的物品。 

4. 低值耐用品的日常使用管理由各单位负责。各单位要按照学校

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管理和使用制度，

严格履行领用、借用和归还手续。 

第五条 低值耐用品的调拨和报废处理，分别按照《肇庆学院关于

物资设备报废处理的实施办法》和《肇庆学院关于闲置物资设备处理

的实施办法》执行。 

第六条 各使用单位要做好低值耐用品的维护和维修工作，提高其

完好率，充分发挥低值耐用品的使用效益。 

第七条 低值耐用品要妥善保管和使用，如发生人为损坏和丢失事

故，要按规定赔偿，赔偿金用于重新购置所需低值品。损坏丢失赔偿

的具体办法，由各单位参照《肇庆学院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办法》

并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进行制定，报装备处备案。发生损坏丢失赔偿

事宜，由各单位按规定自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学校装备处备案，

然后由装备处办理销帐手续。 

第八条 本办法与国家或上级主管部门颁发的规定不一致时，以国

家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为准。 

第九条 本办法由学校装备处负责解释。 



 

 3 

第十条 本办法从下发之日起执行。 

 

 

2005 年 11 月 13 日制订 

 


